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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JGWH21R310

甲方（买方）：武汉智象机器人有限公司

联系人：曾志文

联系电话：15342731310

电子邮箱：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426 号华新总部基地 A座 15 楼

乙方（卖方）：武汉万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珂玮

联系电话：15230533501

电子邮箱：zhangkewei@wanji.net.cn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基地建设项

目二期 B5 栋 6-7 层 01-04 室

甲、乙双方就货物采购及相关事宜，经充分友好协商，达成一致，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在武汉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信守。

一、货物信息

1、货物基本信息

序号 名称 生产厂家 规 格型

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含

税）

金额 质 保

期

备注

1 雷

达

万集科技 WLR-71

8

台 4 2580 1032

0

12 个

月

含预装《扫

描 式 激 光

雷 达 测 距

软件 v1.0》

2、货物总价款为 10320（壹万零三百贰拾元）。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上述

价款已经包括乙方为履行本合同发生的全部成本、费用、利润和税费（含增值税

及附加等），乙方无权再向甲方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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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质量保证期间自甲方收到货物之日起算。双方约定的质量保证期间短于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质量保证期间的，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质量保证期间

为准。

二、交货时间：

三、交货地点：武汉市硚口区韩家墩街道硚口区政务中心

四、交货方式：寄送

五、包装要求：

六、乙方应在交货时一并提供与货物有关的合法有效的单证和资料，包括

但不限于保修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装

箱单等。

七、货物验收

1、甲方收到货物后 7日内对货物的数量和质量进行验收。甲方应当在上述

检验期内将货物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情形通知乙方。乙方应当在收

到甲方通知后 14 日内解决上述问题。全部或者部分货物存在上述问题构成货物

全部或者部分逾期交货，乙方应承担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

上述检验期间短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检验期间的，以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检验期间为准。

八、货物质量

货物质量应符合货物随附产品质量说明，上述说明低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

应以国家和行业标准为准。

货物在检验期间和质量保证期间内发生质量问题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免

费维修、更换、退货或者减少价款，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通知后 14 日内按照甲

方要求解决上述质量问题。涉及修理的，乙方未按要求予以修理或者因情况紧急，

甲方自行或者通过第三人修理后，乙方应负担因此发生的全部费用。

九、货款支付：至本合同生效起，甲方应在 7日内支付全部货款。

十、违约责任

1、乙方逾期交货的，按照逾期交货部分对应货款金额的 0.5%/日按日计付

逾期违约金，逾期达到 14 日的，甲方有权就逾期交付货物解除或者解除本合同。

甲方选择就逾期交付货物解除的，乙方应在甲方指定的时限内返还逾期交付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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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甲方已付的货款并按照本合同货款总额的 5%支付违约赔偿金。甲方选择

解除本合同的，乙方应在甲方指定的时限内返还甲方已付的全部货款并按照本合

同货款总额的 10%支付违约赔偿金。

2、乙方不履行货物质量保证义务的，甲方有权就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解除

或者解除本合同。甲方就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解除的，乙方应在甲方指定的时限

内返还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对应的甲方已付的货款并按照本合同货款总额的 5%

支付违约赔偿金。甲方选择解除本合同的，乙方应在甲方指定的时限内返还甲方

已付的全部货款并按照本合同货款总额的 10%支付违约赔偿金。

3、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逾期部分按照日 0.5%计付逾期违约金，逾期达到

14 日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选择解除本合同的，甲方应按照本合同货

款总额的 10%支付违约赔偿金。

十一、争议解决方式：凡因本合同引发的一切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解决不成的，诉请甲方所在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售后支持：非产品质量问题，乙方以在线支持，远程指导为主，如

需供方研发人员到现场协助，甲方按照乙方《研发人员现场指导标准费用制度》

先支付费用。

十三、合同生效：本合同壹式两份，双方各执壹份，各份具有同等效力，

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甲方：武汉智象机器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远明

委托代理人：曾志文

乙方：武汉万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攀攀

委托代理人：张珂玮


